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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扫黑办9日在京首次举行新闻发
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
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
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
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
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
力违法犯罪认定、依法打击“套路贷”、处
置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等方面作出进
一步明确、细化，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明确恶势力认定标准

《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坚持依法
办案，确保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的基础上，准确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
罪集团，坚决防止人为拔高或者降低认定
标准。

根据该意见，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
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
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
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

同时，该意见明确，单纯为牟取不法
经济利益而实施的“黄、赌、毒、盗、抢、骗”
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
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亲属的婚恋
纠纷、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劳动纠纷、合
法债务纠纷而引发以及其他确属事出有
因的违法犯罪活动，不应作为恶势力案件
处理。

“这一厘清更清晰地确定了恶势力犯
罪的特征、范围，避免了因为恶势力这一
概念内在隐含的模糊性而扩大打击范围
的倾向。”中国社科院大学副校长林维表
示，该意见在对黑恶势力高压严惩的同
时，继续贯彻了宽严相济政策，力争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
实现。

严打“套路贷”等新型犯罪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指出，“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
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
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
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
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
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

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
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该意见强调，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
非法讨债引发的案件与“套路贷”案件的
区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
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
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
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同时，该意见明确，以老年人、未成年
人、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为对象实
施“套路贷”，或者因实施“套路贷”造成被
害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自杀、死亡、精神失
常、为偿还“债务”而实施犯罪活动的，除刑
法、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外，应当酌情从重
处罚。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
陈一新表示，该意见出台后，通过宣传普
及、司法运用，可以起到惩治犯罪、教育群
众的作用，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黑
恶势力滋生蔓延，既解决好目前专项斗争
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适用问题，也有助于源
头防范治理，筑牢社会治理法治根基。

规范涉黑恶财产处置

《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
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
案件时，在查明黑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事
实并对黑恶势力成员依法定罪量刑的同
时，要全面调查黑恶势力组织及其成员的
财产状况，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
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根据查明的情
况，依法作出处理。

该意见指出，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
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
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
审查，防止因程序违法、工作瑕疵等影响
案件审理以及涉案财产处置。

根据该意见，对涉案财产采取措施，
应当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
亲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和物品。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在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人员继续合理使用
有关涉案财产，并采取必要的保值保管措
施，以减少案件办理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
产经营的影响。

“意见在强调全面调查、依法处理、严
格程序、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基
础的同时，也考量了人道、秩序等需要，兼
顾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武汉大学
法学院教授莫洪宪说。

据新华社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等意见

“套路贷”学生和老人 从重处罚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北京“三老”现象透视
——推动老城整体保护，让更多老街坊过上

“现代生活”；
——老旧厂房“变身”创新园区，让产业更有竞

争力；
——积极构建“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让更

多老年人老有所养……
连日调研中，记者发现正处在城市更新、高质

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北京有一个特别的“三老”现象，
透视“三老”现象，人们不难看出，人民的获得感犹
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老城保护与更新提升百姓生
活质量

拆除私搭乱建，不允许车辆随意出入……在位
于北京琉璃厂西街片区的椿树街道，琉璃巷、西南
园胡同、铁鸟胡同等7条胡同彼此连接，形成了一个
约 1公里长的胡同慢行系统，人们在这里能感受胡
同的宁静，品味街巷的“老北京味”。

胡同慢行系统，折射出过去 5年里北京城市发
展理念的巨大转变：老城不再拆，加强整体保护
……

整治首都核心区2435条背街小巷环境；编制中
轴线保护规划；扎实推进钟鼓楼周边疏解整治等30
余项重点项目……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出台。

花红柳绿，鱼翔浅底。恢复历史风貌的前门三
里河游人如织。

第一次来遛弯的赵珊有些惊喜：“感觉特别亲
切。青砖、石板、小院，都是过去的样子。”

成百上千条背街小巷环境获得整治提升；许多
胡同的架空线入地，还一片澄净的天空；基本便民
网点建设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老城的细
微变化。

以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为落脚点，北京市全面实
施“保障对保障”政策，以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腾
退置换核心区直管公房，同时做好教育、医疗等配
套资源疏解，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对核心区存量平
房保护区院落和老旧小区，通过拆违、恢复公共空
间，实施“共生院”改造，更新老楼和市政设施，补建
便民服务设施，着力改善老居民、老住户、老街坊的
基本生活条件。

“北京老城是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北京老城整
体保护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具有示范和表率
作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

老旧厂房改造让城市更有活力

位于朝阳区双桥地区的 E9区创新工场原来是
双桥乳品厂，如今，曾经用于牛奶加工的“管”和

“罐”——经过再创造，成为室外各种创意景观。E9
区创新工场瞄准文化科技双向融合产业定位，致力
于成为文化科技企业聚集区，一期项目已入驻科创
企业80余家。

北京鲸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数据可视化

的科技互动创意公司，把博物馆里的青花瓷进行3D
扫描并绘图，游客可以触屏旋转360度全视角欣赏。

“去年公司搬到 E9区创新工场，这里很适合做
科技与创意融合的产品研发。”鲸世科技总经理杨
利堃说。

从798、郎园到莱锦、铜牛，近年来，仅在北京朝
阳区，就有60余家老旧工业厂房转型升级改造为文
创产业园区，改造建筑规模超过 300万平方米。在
全北京，已腾退老旧厂房超过242个，总占地面积超
过2500万平方米。

“老旧厂房是城市文化的‘文化富矿’和‘金山
银山’。保护利用好工业时代的历史遗存，是实现
首都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条
新路。”朝阳区副区长刘海涛说。

养老体系创新助更多老年人
老有所养

“老龄人口是我们的财富。每逝世一位老人，
我们就失去了一座‘图书馆’。”北京市民政局局长
李万钧说。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探索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摸索城市发展的养老“新经”。

2015 年，北京市人大率先立法通过《北京市居
家养老服务条例》，这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居家养
老服务方面的地方法规。

北京致力构建“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即在
政府主导下，通过“市、区、街、居”四个层级的责任
体系，让养老服务走到老年人的“床边、身边和周
边”，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居家养老健康服务。

这一细节耐人寻味：2018 年，按照北京市重要
民生实事项目分工，北京市民政局应在城乡社区建
设 150个养老服务驿站，而去年北京实际建成并运
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82家，超额完成任务，累计建
成运营养老服务驿站超过680家。

在怀柔区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沟村，每天中午
和晚上，村里4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在“北沟
村幸福晚年驿站”就餐。

“村里有了老年人‘小饭桌’，我们每天吃饭再
不用愁了！”72岁的李德福说。

2018 年，北京市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 340 余
万份，为 150 余万名 65 岁以上常住老年人提供健
康管理服务……北京推进居家健康养老步伐铿
锵。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既是出
发点，更是落脚点。“三老”现象，只是一个缩影——

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推动治理重心下
移；12345 热线实现接诉即办，去年受理群众来电
580多万件；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
进一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北京切实办好
老百姓家门口的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说。

据新华社

4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2019 年新
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大城市取消或放
松落户限制，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也要大幅增
加落户规模。

这意味着，在大城市落户将会变得容易一
些。对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及想买房的
外地人来说，都是一大利好。

II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
限制 包括珠海、海口等

据《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2019年，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
口落户，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其中，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
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
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这意味着，II 型大城市在落户上将不得再
有“社保年限要求”。

梳理显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
II型大城市包括珠海、海口、潍坊、抚顺、银川等
城市。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偏远地区的省会城
市及省内较发达市区。

I 型大城市取消重点群体
落户限制 包括大连、厦门等

I型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不小变化。
2018年的任务是“Ⅰ型大城市中实行积分

落户的要大幅提高社保和居住年限的权重，鼓
励取消年度落户数量限制。”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则明
确，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 I型大城市
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
体落户限制。

梳理资料显示，上述的 I 型大城市主要有
大连、长沙、济南、厦门、南宁等。主要为省会城
市和副省级城市。

重点群体则主要为高校和职业院校(技工
院校)毕业生、城市间转移就业人员，等等。

北上广深要大幅增加落户规模

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也有了一些改
变。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
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
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最新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显示，超大城市为
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特大城市
为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
市。

据媒体报道，《2016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发布数据显示，4 个超大城市主要有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

特大城市主要包括成都、南京、杭州、郑州、
沈阳等，以省会城市居多。

允许租房的常住人口在城
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
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
户。

去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说法是，2018
年我国将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
户口落户。从“探索”到“允许”，反映出政府在
落户政策态度上的改变。

公共户口又称集体户口，是户籍关系挂靠
在某一个集体户头上的居民户口。“公共户”没
有户口簿，有需要使用时，可拿身份证前往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

这些大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

出，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
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
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
服务和便利项目。

具体项目包括：
教育方面，2019 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

达到基本办学条件“20 条底线”要求，在随迁
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
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
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医疗方面，全面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医保制度，提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线
上结算率，推进远程医疗和社区医院高质量
发展。

社保方面，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范围，各地区要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住房方面，持续深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
金制度向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
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央视

扩大持居住证所享受福利


